






                          锡署环审书〔2018〕16号

锡林郭勒盟环境保护局
关于内蒙古兴业集团锡林矿业有限公司三采区改建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

内蒙古兴业集团锡林矿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内蒙古兴业集团锡林矿业有限公司三采区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的申请》（内兴锡林发〔2018〕34号）及附送的由四川锦绣中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内蒙古兴业集团锡林矿业有限公司三采区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收悉。经技术评估和审查，该项目的报告书存在以下问题：
　　一、未采用污染源实测数据分析工程污染现状。
　　二、矿区内现有废石处置方案不明确。
　　三、生态章节未按生态影响导则要求编制。
　　鉴于以上问题，我局决定不予批准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你公司应尽快组织修改完善环境影响报告书，并按照规定程序重新报我局审批。我局委托东乌旗环境保护局进行监督检查。
　　你公司如不服本审查意见，可以在接到本审查意见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本审查意见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2018年9月18日

　　抄送：东乌旗环境保护局、盟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